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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 :

技术服务合同

项目名称:蓥州市区地籍数据整理建库及成吴氵「小踊日

委托方 (甲方): 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受托方 (乙方): 曰

签订时间: 2025年 月

签订地点 : 丿、|、|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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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服务合同

项目名称 :

地 据库集中建 及汇 制构 )

委托方 (甲方):

法定代表人 :

项目联系人 :

a·生

三亥: JI擎

联系方式 : 1810143o 333

通讯地址:   江

|电   )舌 0523-8688993

51

传  真09

受托方 (乙方 ) 江 苏中 吉奥信 技术 份有限 ``-△
rl··

1/氵 口」

法定代表人 :

项日联系人: '卜.刁叉

138132859 91联系方式 :

通讯地址 :

税号为 :

6

911101083∶ ;0∶。

ClC 90i3-9o5

40()58H

开户行及账号: 中 农业 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 区支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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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46601o4o003765

电  话 0516-8388137 3 作专
t    -罢
复.:   o516-8388137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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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乙双方根据 泰州立区地籍数据整理建库及成果氵「交项日 竞争性磋

商采购结果及采购文件的要求,经协商一致,达成如下采购服务合同:

一、项目内容

(一 )工作内容

1.集 中建设市级地籍数据库

(1)数据标准化建库

基于现有不动产权籍调查数据库,以 《地籍数据库第 1部分:不动产》

(TD/T1015.1-2o24)为依据,根据省厅相关技术要求,对数据库结构、字

段值域、字典标准、要素代码、数据分层进行规范化、标准化处理,形成测

绘基准统一、标准规范的市级地籍数据库。

(2)地籍数据汇交成果市级核查

l)集体上地所有权数据更新汇交成果市级核查:根据省厅 2025年度

集体土地所有权成果全量汇交和日常更新的工作要求,对各市 (区 )提交的

集体土地所有权汇交数据库开展预检工作,并向其反馈核查意见。

2)宅基地、集体建设用地、国有建设用地地籍数据汇交成果市级核查 :

根据省厅地籍数据|市建设和成果汇交的相关要求,在各市 (区 )提交的地籍

调查成果汇交至省厅前,对其开展数据检查,具体涵盖数据格式检查、规范

眭检查、逻辑一致 |生检查以及覆盖度检查。若质检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,以

发放数据检查报告的形式进行通知,由各 ||丁 (|K)作业单位针对问题进行整

改,直至成果通过检查为止。

(3)建设市级地籍数据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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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本州市各市 (区 )地籍数据汇交成果 (包括宅基地、集体建设用地、

国有建设用地、承包经营权等)统一入库至泰州市地籍数据库进行管理。

(4)其他涉及权利数据成果接入地籍数据库

将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一体化平台中的项目预审与规划选址、刖地市

批等数据接入地籍数据库。

2.泰州市区地籍数据管理机制构建

(l)建立地籍调查服务自然资源全链条管理新机制

与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—体化平台衔接,实现地籍数据库实时获取刖

地审批、土地供应等业务审批成果,支撑不动产登记业务开展;地籍调查成

果和不动产登记结果共享至
“一体化平台

”
,为 自然资源业务审批提供统一

“
产权底板

”
。

1)制定统一的地籍调查成果数据标准:制定用地预审 Lj规划选址、用

地审批、土地供应、建设J二程规划许刊、规划核实、林权以及田有农用地使

刖权地籍调查成果数据标准。

2)健全不动产单元代码编制机制:提供用地预申与规划选址、用地审

批、土地供应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、规划核实阶段地籍调查成果的不动产单

元编码服务;建立不动产单元代码变更、历史关系追溯机制。

3)提供地籍调查数据质检入库服务:提供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、用地

审批、土地供应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、规划核实、林权和国有农用地使用权

地籍调查成果的解忻、预览、数据质检、成果入库服务。

4)提供地籍数据应用服务:与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一体化平台对按 ,

提供地籍调查成果应用、地籍数据查询服务。①以不动产单元代码为检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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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,为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、用地审批、土地供应、建设二|∶程规划许叮、

规划核实业务审批提供所需的地籍调查成果数据。②提供各类不动产权利

矢量数据和登记结果查询服务,为自然资源业务权属审核提供产权底板。

(2)构建地籍数据接入机制

为落实部、省关于地籍数据汇交要求,构建泰州市区地籍数据 (包括宅

基地、集体建设用地、国有建设用地、承包经营权)汇交机制。

1)全量数据汇交:依据《地籍数据库 第 1部分不动产》(TD/T1015,1——

2024),构 建地籍数据库质检、成果汇交包制作、成果按收及成果批虽入库

服务。

2)增量数据接入:将新入库的地籍调查成果实时接入省和自然资源部 ,

并对响应结果解析入库;同时做好接入监控、数据销账及接入日志管理置

作。

(3)电子地籍图编制

依托已建成的地籍数据库,按照 《地籍图编制技术规程 (试行 )》 ,构

建电子地籍图编制工具,包括符号设汁、集成和管理功能,支持自由比例尺

出图,能够根据地籍区范围、分幅图样式和自定义范围生成电了地籍图,并

支持在线出图和成果导出。

(∶二)项 日成果

1.泰州市地籍数据库

2.泰州市集中地籍数据库建设及汇交机制构建技术设计书 :

3,泰州市集中地籍数据库建设及汇交机制构建工作报告 ;

1.泰州市集中地籍数据库建设及汇交机制构建技术总结报告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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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,泰州市集中地籍数据库建设及汇交机制构建质检报告 ;

6.公开发表成果论文一篇。

二、合同内容

l、 履行时问 (期限):自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06年 12月 20日 。

2、 溽夏彳亍士也、I扛 : ~;泰:少卜|il丁。

三、合同金额

l、 本合同金额为人民币(大写 )玖拾捌万肆仟肆佰元整( 984400.oo )。

四、技术资料

l、 乙方应按磋商文件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与合同标的有关的技术资

料 。

2、 没有 ||I方 事先书面同意,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 |司或任们

合同条文、规格、计划、图纸、样品或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 |司无大的任们

其他人。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,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

同的必需范围。

五、知识产权

l、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、接受本合同标的或其任何一部分叫不受第

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、版权、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的起诉。一

乒1出现侵权9由 乙方负全部责任

2、 乙方提交的项日成果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,未经甲方书面同志,乙

方不得向第二方泄露或授权使用此类文件,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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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保证所交付的合同标的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、查封

等产权瑕疵,否则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。

七、履约保证金

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。

八、合同转包或分包

l、 乙方不得将合同标的转包给他人履行。

2、 乙方不得将合同标的分包给他人履行。

3、 乙方违反上述约定将合同标的转包或分包给他人履行的,甲方有权

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额 20%的违约金。

九、合同款项支付

签订合同后支付 5万元启动资金,项 目通过验收后,2026年底支付合同

总金额的 30%,2027年底支付总金额的 30%,2028年底前付清全部款项。

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,甲方自收到乙方开具的发票后 15个 ll

作日内将刈应金额的款项支付至乙方账户。乙方未提供发票的,ll方有权

不予付款

十、税费

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。

十一、违约责任

1、 日l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乙方提供的合同标的的,甲方向乙方偿付

拒绝接受合同价款总值 20%的违约金。

2、 乙方逾期交付合同标的的,乙方应按逾期交付合同总额每「|干分乏

六向甲方支付违约金,由 甲方从待付合同款项中扣除。逾期超过约定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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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个工作日不能交付合同标的的,甲方可解除本合同。乙方因逾期交付合

同标的或囚其他违约行为导致甲方解除合同的,乙 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价

款总额百分之十违约金,如过成甲方损失超过违约金的,超 出部分由乙方

继续承担赔偿责任。

3、 乙方交付合同标的的标准不符合合同规定及磋商文件规定标准的 ,

甲方有权拒绝接受合同标的并要求乙方整改,乙方拒不整改或者规定期限

内仍未能整改到位的,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金额 20%

的违约金。

娃、若 一方违反本合同项下任一约定,导致另一方采lk法律丁段追究违

约责任的,j违约方除需按照本合同约定承担基础违约责任外,还应赔偿守

约方囚维权所产生的全部合理费用及损失,包括但不限于:律师代理费、诉

讼费用、诉讼保全保险费、交通费等损失。

十二、不可抗力事件处理

1、 在合同有效期内,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,则合

同履行期可延长,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。

2、 不可抗力事件发」1后 ,应立即通奸|对 方,并寄送衔大权威机构出贝的

订|∶明G

3、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120天 以上,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,确定是否继

续履行合同。

十三、解决争议的方法

双方在签订、履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,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如

协商不成,由 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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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合同生效及其它

1、 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

效。

2、 本合 |司未尽事宜,遵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 《中华人R共和
国政府采购法》有关条文执行。

3、 本合同正本 一式陆份,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甲方、乙方及财政监管

部门各执贰份。

甲方 :
、

扛

-7-)一
乙 刀 :

法定代表人 /

法定代表人 /委托代理人:

年   月  日

(

(签字或盖章 )

(签字或盖章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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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 月  日

理人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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